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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大学生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指导团队建设的若干规定(修订) 

 

随着学校大学生数学建模实践教学、实训与竞赛过程的不断推进，数学建模

已经成为我校培养在校大学生优秀品质与创新能力、信息（数据）收集与分析处

理能力、动手动脑能力、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及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途径之

一。为了提高建模工作的质量，完善数学建模教学与竞赛指导教师团队建设，使

建模教学与指导队伍成为一支“团结、协作、攻坚、创新、示范、开放”的团队，

特修订本规定。 

一、基本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人民教育事业，

贯彻执行国家教育方针；熟悉数学建模教学规律及数学建模竞赛规则，愿意为学

校数学建模竞赛指导工作和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愿意参加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的带队指导工作。 

二、队伍构成 

数学建模竞赛指导教师团队由 A 类、B 类和 C 类指导教师组成，其中： 

A 类指导教师指近三年连续指导数模竞赛，且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

建模竞赛获得国家级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特等提

名奖（Finalist）及以上奖项的指导教师； 

B 类指导教师指近三年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省级奖

项，或指导学生参加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二等奖（Honorable Mention）



及以上奖项的指导教师，或学院分管数学建模工作的领导及数学建模实验室教师； 

C 类指导教师指近三年指导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都未获奖的教师，含近三

年没有参加过数学建模竞赛指导工作的教师。 

上一年指导学生被省组委会或全国组委会通报批评的指导教师，本年暂停指

导工作，下一年申请恢复指导工作，按 C 类指导教师规定执行。 

数学建模教学与培训工作原则上由 A 类和 B 类指导教师，或建模教学经验

丰富，或在某方向问题有独特见解，或科学研究有突出成果的教师或专家承担。 

三、指导数量 

原则上，A 类指导教师带队数不超过 8，B 类指导教师带队数不超过 6，C 类

指导教师带队数不超过 4。 

各类指导教师实际带队数量可根据该年获得暑期培训资格的学生队数进行

动态调整。 

四、学生队与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 

在每年五月确定本年度指导教师人数及经校内选拔赛选出参加暑期培训的

学生队后，采用“双向选择”方式，使每支学生队确定一名指导教师。操作流程如

下： 

1、在网上公布指导教师简介及其带队数上限； 

2、由学生队填报第一轮志愿选择指导教师，每队可以按志愿顺序选择六名

指导教师； 

3、指导教师按照学生志愿顺序选择学生队，并采用同级志愿优先原则进行

选择，在每一级志愿中，指导教师最多可以保留 k 个选队名额到下一级志愿中进

行选择。指导教师带队数≥6 时，k=2；指导教师带队数<6 时，k=1； 

4、指导教师选择队伍时，原则上选拔赛一等奖队数不超过带队数上限的 50%，

选拔赛一、二等奖队数合计不超过带队数上限的 80%； 

5、如果存在学生队第一轮志愿经选择完成后还没有确定指导教师，再更新

未满教师可带队数，由未确定指导教师的学生队填报第二轮志愿，按 3-5 步的流






